s

R A D AT T
1145 B & 3 %2288

TORSEA MR A R

2T AEA T Ew AL

Frl A R AR A Mt A Rk Z”mf?#&@ﬁ‘???
B Femf LA $r AR A FmII4E47 23P 975 $0 20
Fdedid o AP Lo

ER
U AEE e i
A LGRAFERGI AP FEEIREFEL L EGFSw o
FARA R A AR A f I

EL d

- ~ P4 E'T’ﬁ"j—& MipEFERGF AP (THEFREDD)
ARLI3E B Y PIFEEMERILET (T R) 0
415499~ > £ 3+375,359~ - AT 1
, ‘ - 5 18

*all2#E# B P F %3058 E TS uﬁ’;f__ , &;;@@2\5%
{Fwi22 3 FaAN7 e gl FEVHI AL GRS
P RBE RERAN F AL R LR P - it
Adko P0E R208E I AT M R A ,E//,}ﬁ»;?—ﬂ\]‘;‘wjg
ETRRE R A o fRAE A RTI14E4Y 230 2 (T AR S
%) A A 4 S TREE I A o dud L3R s
24



i

=

SEEY SO PEEF EE
ﬁﬁ%i';ﬁﬁﬁ#’é’%tﬁiagy

NEFB ML AR 2 ;
HEITH o F 2 Fiog,‘z;;j’fi/
R N F S H 4906 8 T4 %
é%ﬁﬁ’”%’ﬁQfﬁﬁﬁg;&%’%&ﬂﬂ%%ﬁ

H"l

E
ﬁ,ﬁ 7
Al B #TLF
FrieEg s BN L R E .
wﬁAMﬁmg%ﬂﬁ%¢ﬁ nihEF 0 7 113E B ¥ A
TEMNERYHEMPD T oF - EANF I F o7 Tk
AAMRIEE s ARI2E AT ZF H30ER T s s d
sr\4mA—%glﬁagggwﬁéﬁygnﬁEQSQtﬂ
BEETTHARL LS \ﬁ’aé%hﬁf’féﬁ’ O . o
Alwﬁa“ﬁi#wﬂ%ﬁﬁ%i’ﬁﬁﬁgﬁnﬁcﬂi
O S L S
|

¢
”’%*ﬁﬁfi_iﬁi.ﬁi ﬁW’ Fiﬁ?ﬁ

P i i3
R 3938 2 [ Rl H ae (718 B%HE v H
|4 iﬂﬁ%%ﬁ%ﬂﬁ,'gn%

P 519215 %538 ~ $1960% 2 32 F54TiE &

T2 o TFETERGNG AP FERTLLEM G

FEVEFREGF AP LAEM > AP R F
1 H

FR R D92



I~y

Z]1F1B TR TET LR REAGRAFET L E2 T €2
wﬁ,awa@@ﬁﬁm§ﬁ4ﬁm°@%¥ i % 21
R ERTFEARY Y R ET AR 0 B
%;éiiﬁwk%TmﬁZKWWUH%ﬁi%i4$Wi
(ER U =S O 6% %

ﬁlﬁﬁﬁ?¥iiﬂéﬁﬁ”wﬁﬁ ’hz%6ﬁ;%$€ﬁ$ﬂ?
’]}M /\4 £ ,\F:a%?pg,:%gAﬂ;ﬁwa ARG B ’T}’@:z:\;l—#g_ﬁ’}?
?E—-)’\:i EPE %64f’3‘-‘ﬁ] T2 ‘«L/Z‘ 3 mivr’% ¥ 4 - QEZ&"
pxﬁ\ﬁlgiia%pp\,ﬁ B A2 IEAN o AN P et & F'\ 4 7R
B TR R LA SRR > R RN IE R 2 1%@%@&‘
FIGFE g LA R A TR T R 2 /"TI%”\ PREFEEEZ
§ R A TARE A T R RS %?ﬂ&ﬁw’
AT LR IR WA T 0 BRI EI o Ak fwz
£ nﬂ“;&ﬂ*?ﬂ A SR W’%i“ﬂééﬁ 5. 1413
TR S g SRR B
%aﬁ‘pﬁ“ AR H O 2IRFIES A ‘;’F
TRPE T8 A pF %€%$Mﬁﬁﬁﬁ4 232
X2 B FOTEa 4 cHW O PTERALTE R
& &Fmﬂﬁﬁﬁﬁ’¥~%@%ﬁu‘\ﬂﬂ
AHREERARME LTS B
M TR I A SRR 2 %*"E
P2 f—;- HERE TR
BhoRAMERBREAR GRS O]
%Eﬁr%ﬁé~%@?ﬁ’%ﬁ%s
¥R & §m ~ 113 # #»71H WATEH ﬁ’:}5*37, 4737 » Hxiw!
SRR A 2 R Y

=4
N
N

’

T

\
N

\@V; [

N+ c&—
i
o
Tt
i

T A
N
DO
o
c

\

\.u.
,dm *?4
I
gﬁ‘,
iy

= =
K

’S‘a

;

s
el o

MO T B

&‘\

™
2PN
Ty =k o=

4\

oo oW
I
P

S|
N
=4
J4:
~

L@ \\\

[e]
&~
[}
N

FH:
A
N

\_.\

KX “ﬁ_

L

ok G
&

—_\
N

f—
(O]
JFH\
W
=
Dy
J?Q ~
Rig
-k
=
e
i
Yoy = 7

S
N
]
e

-
>g

AN

N\

oo
\-\
s

= b
\m'
=4

H-\ &\

4;

oy
o

"'P-._‘“;
Rl

P27 i BEE SRR R P wﬁ4%f£
Lﬁﬁ§£4’ﬁ&ﬁ%ﬁ2p\§@a§£?§’
AT BT B v o TR TR 0 2R

’}_“:
o
Te

P
i
m



F 27 4T o

A~ RZEWME E2 R 21E F 29 ~ F460F - X FFFE0E $4900F
178 ~ %950 % 178 ~ % 78i% » A T4rd = o

v = EN 7] 114 = 3 ! 3 2

REF- 2 7 oA

PR AGRR AT

Yot AR R A RELBI0P P v AFRdk DR 0 F B

¥ 3 ATE R, 5007 o

¢o®E  ox g 114 & 8 »8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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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2號
抗  告  人  劉浩宇  


相  對  人
即  聲請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法定代理人  吳蓮英局長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與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臨時管理人事件，對於本院民國114年4月23日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相對人為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間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即聲請人以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佑維公司）滯納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新臺幣（下同）374,860元、核定利息499元，共計375,359元，查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佑維公司登記狀況為核准設立，原臨時管理人李旦律師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字第30號民事裁定予以解任，經調閱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章程，佑維公司已無其他董事可對外代表佑維公司行使職權，致前揭繳納文書無從合法送達佑維公司。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以利害關係人身分聲請本院選任臨時管理人。嗣經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裁定（下稱原裁定）准予選認抗告人為臨時管理人。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無意願擔任佑維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為伊從未參與過公司經營等語。
三、按非訴事件之抗告及再抗告，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此觀非訟事件法第46條規定即明。另原法院認抗告有理由者，應撤銷或變更原裁定，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又「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所規定。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公司因為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而受有損害之虞。
四、相對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主張之前揭事實，有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稅額核定通知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單、本院112年度司字第30號民事裁定、佑維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為證。查佑維公司已無其他董事可對外代表佑維公司行使職權，佑維公司又積欠聲請人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利息，固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又委任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分別為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第196條及民法第547條定有明文。即董事與股份有限公司間之法律性質為委任關係，董事可否請求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報酬，應先以公司章程中有無載明決之，若未載明，則以其股東會有無決議定之，若公司之股東會怠於議定董事之報酬，而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該董事並非因無償而受委任者，董事即得請求相當之報酬，應認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本質上為「有償契約」，故董事有報酬請求權。又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所規定選任之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故依法應給付臨時管理人報酬。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與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所示由法院核定鑑定人報酬之性質相當，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所示「費用」應解為包括法院酌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報酬金額在內；且依法院得按事務性質、繁簡、法人財務狀況及其他情形，命法人酌給第1項臨時董事相當報酬，非訟事件法第64條第3項亦有明文，就股份有限公司臨時管理人報酬之給付，亦應類推適用非訟事件法第64條酌定之；是法院得先命當事人一造單獨預納或兩造平均預納清算人之報酬。佑維公司如已無資力可供給付臨時管理人報酬，法院於選派該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後，因臨時管理人未能預收報酬即無法就公司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倘聲請人即相對人不願意墊繳臨時管理人報酬，先前所為選任程序即無從執行，徒增法院業務負擔，如要求法院墊付臨時管理人報酬，因將來亦無法透過強制執行程序追回代墊費用，亦將造成法院額外負擔，非訟事件法第26條既規定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是以，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時，不僅應審酌臨時管理人是否具有處理公司事務之專業智識能力、對於公司事務是否熟稔，以免損及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外，尚應審酌該公司是否仍有資力足以支付臨時管理人報酬等各項費用，若該公司並無資力足以支付臨時管理人報酬等各項費用，選任臨時管理人徒然增加公司之負債，顯無實益，即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經查，依本院依職權調閱佑維公司113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顯示佑維公司名下財產僅剩有3部車輛、113年所得僅新臺幣37,473元，堪認佑維公司無資力支付臨時管理人之報酬甚明，而相對人已陳明無法預納報酬之可能，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相對人聲請選任佑維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實徒增佑維公司之負債，顯無實益，故本件聲請礙難准許，應予駁回。爰將原裁定撤銷，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2號

抗  告  人  劉浩宇  



相  對  人

即  聲請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法定代理人  吳蓮英局長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與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間聲請臨時管理人事件，對於本院民國114年4月23日所為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相對人為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間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即聲請人以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佑維公司）

    滯納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新臺幣（下同）374,860元、核

    定利息499元，共計375,359元，查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佑維公司登記狀況為核准設立，原臨時管理人李旦律師業經

    本院112年度司字第30號民事裁定予以解任，經調閱公司變

    更登記表及章程，佑維公司已無其他董事可對外代表佑維公

    司行使職權，致前揭繳納文書無從合法送達佑維公司。相對

    人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以利害關係人身分聲請本院選

    任臨時管理人。嗣經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裁定（下稱原裁定

    ）准予選認抗告人為臨時管理人。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無意願擔任佑維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因為伊從未參與過公司經營等語。

三、按非訴事件之抗告及再抗告，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準

    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此觀非訟事件法第46條

    規定即明。另原法院認抗告有理由者，應撤銷或變更原裁定

    ，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又「董事會不為或

    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

    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

    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為公司

    法第208條之1第1項所規定。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公司因

    為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

    ；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

    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

    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而受有損害之虞。

四、相對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主張之前揭事實，有113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暫繳稅額核定通知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查詢服務單、本院112年度司字第30號民事裁定、佑維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為證。查佑維公司已無其

    他董事可對外代表佑維公司行使職權，佑維公司又積欠聲請

    人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利息，固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

    必要。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

    ，應由股東會議定；又委任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

    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

    分別為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第196條及民法第547條定有明

    文。即董事與股份有限公司間之法律性質為委任關係，董事

    可否請求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報酬，應先以公司章程中有無載

    明決之，若未載明，則以其股東會有無決議定之，若公司之

    股東會怠於議定董事之報酬，而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

    ，該董事並非因無償而受委任者，董事即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應認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本質上為「有

    償契約」，故董事有報酬請求權。又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

    1項所規定選任之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

    ，故依法應給付臨時管理人報酬。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規定

    ，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

    與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所示由法院核定鑑定人報酬之性質

    相當，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所示「費用」應解為包括

    法院酌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報酬金額在內；且依法院得按事

    務性質、繁簡、法人財務狀況及其他情形，命法人酌給第1

    項臨時董事相當報酬，非訟事件法第64條第3項亦有明文，

    就股份有限公司臨時管理人報酬之給付，亦應類推適用非訟

    事件法第64條酌定之；是法院得先命當事人一造單獨預納或

    兩造平均預納清算人之報酬。佑維公司如已無資力可供給付

    臨時管理人報酬，法院於選派該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後，因臨

    時管理人未能預收報酬即無法就公司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

    權，倘聲請人即相對人不願意墊繳臨時管理人報酬，先前所

    為選任程序即無從執行，徒增法院業務負擔，如要求法院墊

    付臨時管理人報酬，因將來亦無法透過強制執行程序追回代

    墊費用，亦將造成法院額外負擔，非訟事件法第26條既規定

    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是以，法院選任臨時

    管理人時，不僅應審酌臨時管理人是否具有處理公司事務之

    專業智識能力、對於公司事務是否熟稔，以免損及股東權益

    及國內經濟秩序外，尚應審酌該公司是否仍有資力足以支付

    臨時管理人報酬等各項費用，若該公司並無資力足以支付臨

    時管理人報酬等各項費用，選任臨時管理人徒然增加公司之

    負債，顯無實益，即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經查，依本院依職權調閱佑維公司113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

    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顯示佑維公司名下財產僅剩有

    3部車輛、113年所得僅新臺幣37,473元，堪認佑維公司無資

    力支付臨時管理人之報酬甚明，而相對人已陳明無法預納報

    酬之可能，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相對人聲請選任佑維公司

    之臨時管理人，實徒增佑維公司之負債，顯無實益，故本件

    聲請礙難准許，應予駁回。爰將原裁定撤銷，並裁定如主文

    第2項所示。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

    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2號

抗  告  人  劉浩宇  



相  對  人

即  聲請人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法定代理人  吳蓮英局長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與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臨時管理人事件，對於本院民國114年4月23日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相對人為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間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即聲請人以佑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佑維公司）滯納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新臺幣（下同）374,860元、核定利息499元，共計375,359元，查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佑維公司登記狀況為核准設立，原臨時管理人李旦律師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字第30號民事裁定予以解任，經調閱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章程，佑維公司已無其他董事可對外代表佑維公司行使職權，致前揭繳納文書無從合法送達佑維公司。相對人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以利害關係人身分聲請本院選任臨時管理人。嗣經本院於114年4月23日裁定（下稱原裁定）准予選認抗告人為臨時管理人。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無意願擔任佑維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因為伊從未參與過公司經營等語。

三、按非訴事件之抗告及再抗告，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此觀非訟事件法第46條規定即明。另原法院認抗告有理由者，應撤銷或變更原裁定，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又「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所規定。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公司因為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而受有損害之虞。

四、相對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主張之前揭事實，有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稅額核定通知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單、本院112年度司字第30號民事裁定、佑維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為證。查佑維公司已無其他董事可對外代表佑維公司行使職權，佑維公司又積欠聲請人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利息，固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又委任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分別為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第196條及民法第547條定有明文。即董事與股份有限公司間之法律性質為委任關係，董事可否請求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報酬，應先以公司章程中有無載明決之，若未載明，則以其股東會有無決議定之，若公司之股東會怠於議定董事之報酬，而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該董事並非因無償而受委任者，董事即得請求相當之報酬，應認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本質上為「有償契約」，故董事有報酬請求權。又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所規定選任之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故依法應給付臨時管理人報酬。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與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所示由法院核定鑑定人報酬之性質相當，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所示「費用」應解為包括法院酌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報酬金額在內；且依法院得按事務性質、繁簡、法人財務狀況及其他情形，命法人酌給第1項臨時董事相當報酬，非訟事件法第64條第3項亦有明文，就股份有限公司臨時管理人報酬之給付，亦應類推適用非訟事件法第64條酌定之；是法院得先命當事人一造單獨預納或兩造平均預納清算人之報酬。佑維公司如已無資力可供給付臨時管理人報酬，法院於選派該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後，因臨時管理人未能預收報酬即無法就公司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倘聲請人即相對人不願意墊繳臨時管理人報酬，先前所為選任程序即無從執行，徒增法院業務負擔，如要求法院墊付臨時管理人報酬，因將來亦無法透過強制執行程序追回代墊費用，亦將造成法院額外負擔，非訟事件法第26條既規定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是以，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時，不僅應審酌臨時管理人是否具有處理公司事務之專業智識能力、對於公司事務是否熟稔，以免損及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外，尚應審酌該公司是否仍有資力足以支付臨時管理人報酬等各項費用，若該公司並無資力足以支付臨時管理人報酬等各項費用，選任臨時管理人徒然增加公司之負債，顯無實益，即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經查，依本院依職權調閱佑維公司113年度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顯示佑維公司名下財產僅剩有3部車輛、113年所得僅新臺幣37,473元，堪認佑維公司無資力支付臨時管理人之報酬甚明，而相對人已陳明無法預納報酬之可能，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相對人聲請選任佑維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實徒增佑維公司之負債，顯無實益，故本件聲請礙難准許，應予駁回。爰將原裁定撤銷，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0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